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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市级严格执行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年初预

算和市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第一次预算调

整方案。在预算执行中，由于增加省下达的债券资金和一般性转

移支付补助、上年结余等，拟相应安排支出。同时，受土地交易

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比年初预算

减收，连带影响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造成预算总收支变动，

按《预算法》规定需进行预算调整。结合预算收支变动情况，市

政府编制了 2023 年市级财政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具体如下： 

一、省下达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

额的通知》（粤财债〔2023〕44 号）精神，省下达我市 2023 年

新增债券额度 101 亿元（一般债券 12 亿元，专项债券 89 亿元），

其中：第 1 批下达 35 亿元（一般债券 11 亿元，专项债券 24 亿

元），已纳入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并经梅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第 2 批下达 66 亿元（一

般债券 1 亿元，专项债券 65 亿元），纳入本次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资金使用规定，结合各级项目需求、财力状况以及举债

空间等情况，第 2 批新增债券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配。一是坚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一般债券必须从 2023 年经省政府同意

上报财政部的项目清单中安排，优先安排用于水库除险加固项

目；专项债券必须从 2023 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均审核通



 

2 

过的项目清单中安排。二是结合各级财力、债务状况等因素，严

控高风险地区继续举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优先安排在建、续

建项目。根据新增债券资金分配原则，2023 年第 2 批新增债券

资金 66 亿元拟安排用于全市 86 个项目（详见附表 1）。其中：

一般债券 1 亿元，安排用于 6 个项目；专项债券 65 亿元，安排

用于 80 个项目。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市级 0.2 亿元，安排用于 1 个项目，其中：专项债券 0.2 亿

元（梅州职业技术学院新建项目工程）。 

梅江区 11.2 亿元，安排用于 9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1

亿元（1 项）、专项债券 11.1 亿元（8 项）。 

梅县区 12 亿元，安排用于 8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2

亿元（1 项）、专项债券 11.8 亿元（7 项）。 

蕉岭县 9.4 亿元，安排用于 10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1

亿元（1 项）、专项债券 9.3 亿元（9 项）。 

平远县 9.12 亿元，安排用于 11 个项目，其中：专项债券 9.12

亿元（11 项）。 

兴宁市 5.9 亿元，安排用于 7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2

亿元（1 项）、专项债券 5.7 亿元（6 项）。 

五华县 6.9 亿元，安排用于 12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3

亿元（1 项）、专项债券 6.6 亿元（11 项）。 

丰顺县 3.95 亿元，安排用于 9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1

亿元（1 项）、专项债券 3.85 亿元（8 项）。 

大埔县 7.33 亿元，安排用于 19 个项目，其中：专项债券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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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19 项）。 

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 

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第一次调整后的67.49亿

元调整为 64.54 亿元，调减 2.95 亿元（详见附表 2、附表 3）。

其中： 

⒈调增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2 亿元。主要是增加了减税降

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资金、疫情防控财力补助等收入。 

⒉调增上年结余收入0.55亿元。主要是增加省批复我市2022

年决算核增的卷烟消费税补助和卷烟工业企业所得税返还等。 

⒊调减调入资金 5.7 亿元。主要是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

金由 12 亿元调整为 6.3 亿元，减少 5.7 亿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 

根据预算收入变动情况，相应调整预算支出。2023 年市级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第一次预算调整后的 67.49 亿元调整为

64.54 亿元，调减 2.95 亿元（详见附表 4、附表 5）。其中： 

⒈调增项目支出 1.87 亿元。主要是增加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保障经费、污水处理费、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跨境电子商

务试验区公共服务平台三期开发项目资金等。 

⒉调减项目支出 4.82 亿元。主要是压减了年初预算安排的

政府债券利息支出、预备费。 

⒊调剂部分项目。主要是在预算执行中，结合项目具体实施

情况进行调整。调整后，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卫生、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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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6 项重点支出中，有 1 项支出减少，主要是受部分项目调整用

途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减少 1123 万元。 

⒋“三公”经费调整。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基本结束，公务

活动逐步恢复，因公出国、公务接待活动增加。在保持 2023 年

市级“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不变的前提下，结合预算执行情况，

对“三公”经费支出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市级“三公”经费仍为

5095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 340 万元，与年初预算

数持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3182 万元（公务用车购

置费 939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243 万元），比年初预算

数减少 65 万元；公务接待费 1573 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 65

万元（详见附表 6）。 

三、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 

202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第一次调整后的 32.36

亿元调整为 22.16 亿元，调减 10.2 亿元（详见附表 7）。其中：

调减政府性基金收入 10.52 亿元，由第一次调整后的 20.92 亿元

调整为 10.4 亿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 10.47 亿

元，由年初预算的 18.69 亿元调整为 8.22 亿元；调增转移性收入

0.32 亿元，由第一次调整后的 11.43 亿元调整为 11.75 亿元，主

要是增加了专项债券收入和高新区上年结余收入。 

（二）支出预算调整。 

根据预算收入变动情况，相应调整预算支出。2023 年市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由第一次调整后的 32.36 亿元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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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 亿元，调减 10.2 亿元（详见附表 8）。其中：调增项目支

出 0.32 亿元，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的梅州职业技术学

院新建项目 0.2 亿元、高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和园区零星项目等支

出 0.12 亿元；调减项目支出 4.82 亿元，主要是压减了年初预算

安排的江南新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支出、广

梅产业园滨江商务区产业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和棚户区改造项目

投融资建设一体化服务支出等；调减调出资金 5.7 亿元，主要是

调减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7 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支调整情况 

2023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收入 87.65 亿元，比

年初预算 92.28 亿元调减 4.63 亿元，减少 5.02%。市级社会保险

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支出 80.90 亿元，比年初预算 85.60 亿元调减

4.70 亿元，减少 5.49%。预计调整后当年结余 6.75 亿元，滚存结

余 58.07 亿元（详见附表 9、10、11）。调整的主要项目如下：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收入 7.70 亿

元，比年初预算 10.94 亿元调减 3.24 亿元，减少 29.63%。主要

是调减财政补助收入以及各县（市、区）暂缓上解省属单位历年

清算款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支出

7.52 亿元，比年初预算 9.75 亿元调减 2.23 亿元，减少 22.88%。

主要是我市暂缓上解省属单位历年清算款项以及调减清算补发

待遇支出。预计调整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结余

0.18 亿元，滚存结余 0.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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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收入 25.80 亿元，比年

初预算 25.16 亿元调增 0.64 亿元，增加 2.53%。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支出 20 亿元，比年初预算 21.22 亿元调减

1.22 亿元，减少 5.74%，主要是调减了门诊共济支出。预计调整

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年结余 5.80 亿元，滚存结余 29.94 亿

元。 

（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收入 18.12 亿元，

比年初预算 17.83 亿元调增 0.29 亿元，增加 1.62%。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支出 17.36 亿元，比年初预算 16.77

亿元调增 0.59 亿元, 增加 3.52%。预计调整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当年结余 0.76 亿元，滚存结余 19.51 亿元。 

（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收入 36.03 亿元，

比年初预算 38.34 亿元调减 2.31 亿元，减少 6.03%，主要是调减

财政补助收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调整后预算总支出

36.02 亿元，比年初预算 37.86 亿元调减 1.84 亿元，减少 4.87%。

预计调整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年结余 0.01 亿元，滚

存结余 8.14 亿元。 

 

附表：1.2023 年梅州市第 2 批新增债券安排项目明细表 

2.2023 年梅州市市级新增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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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梅州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调整后） 

4.2023 年梅州市市级新增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明细表 

5.2023 年梅州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调整后） 

6.2023 年梅州市市级“三公”经费预算表（调整后） 

7.2023 年梅州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调整后） 

8.2023 年梅州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调整后） 

9.2023 年梅州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表 

10.2023 年梅州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表 

11.2023 年梅州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调整表 

 


